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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70     证券简称：武锅 B   公告编号：2007-004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7年 3月 23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07 年 4 月 2 日上午 10:00 时在本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8名，独立董事周茂荣先生因公出国未能亲

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宗军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伯虎先生主持，经与会董

事逐项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

及《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财务报告》， 

公司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89,197,110.55 元，比上年减少 20.35%；主营

业务利润 254,350,602.40 元，比上年增加 3.13％；净利润 10,053,154.92 元，比上

年减少 59.04％.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进行审计。公司 2006 年

度实现净利润为 10,053,154.91 元人民币，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6,112,848.85 元。本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06,166,003.77 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005,315.50 元，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5,160,688.27 元。拟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9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20 元人民币，

共计分配利润 5,940,000.00 元人民币，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分配，本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 



 2

五、会议以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2006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依据公司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和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确定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公司在 2006 年度实行的工资分配制度是以岗位技能工资为主

的结构工资分配制度。月度奖金确定是按照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以其分管的各项经

济技术指标月度完成情况为依据。年度奖金确定是以其分管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主

要工作年度完成情况为依据。 

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06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

制定标准切合实际。 

六、会议以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德豪国际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7 年度审计机构及

其报酬的议案》 

拟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德豪国际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公司 2007 年度境内、境外审计机构，其报酬如下： 

                 审计单位                            年度审计报酬 

境外：德豪国际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美金 8.5 万元 

境内: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55 万元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将与上述审计机构签定

业务约定书。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德豪国际武汉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为 2007 年度境内、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与会董事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其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6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陈伯虎、向荣伟、陈鹤林、刘成祥、华立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独立董

事，我们认为公司 2006 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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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行为透明，没有

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预计 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9,834.00 万

元，其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为继续维持 2006 年的规定，且不会影响和侵占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周茂荣  王宗军  汪海粟 

八、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执行新《企业

会准则计》中主要会计政策变化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财会[2006]3 号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应

于 2007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公司同意根据 2007 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新《企

业会计准则》，并对公司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会计政策进行修订，修订后的主要会计

政策见同日见报的财务审计报告附注。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四月六日 


